钦市金管委字〔2018〕1号            

关于印发《关于适时调整住房公积金
使用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同意，现将《关于适时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18年1月16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1月16日印发
关于适时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为进一步用好住房公积金，有效防控流动性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广西住房公积金业务管理规范》（桂建金管〔2011〕26号）、《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适时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桂建金管〔2017〕11号）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并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同意，现就适时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二套（次）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的调整

（一）严格住房公积金贷款审核标准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认定以查询人民银行征信报告显示的贷款记录为准，无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的，执行首套自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存在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且贷款已结清的，执行二套（次）自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三套（次）及以上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予受理。

（二）提高二套（次）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二套商品自住房（经济适用房、集资房、限价房）的，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20%调整为30%。

购买二套二手自住房的，房屋竣工使用年限10年（含）以下，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40%；房屋竣工使用年限10年以上20年（含）以下，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50%；二手房付清房款后再贷款的及建造自住房等情形的参照此比例，按总房价或工程造价成数核算；房屋竣工使用年限20年以上的，原则上不再受理。房屋竣工使用年限以评估报告核定。
二、关于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调整

当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占归集余额比例高于90%时，暂停受理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此前购买的商品自住房已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包括灵山、浦北两县管理部）受理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仍可按原政策执行。

本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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